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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山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

疫 情 防 控 工 作 指 挥 部 
昆防指〔2020〕20 号 

 

关于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

 

昆山开发区、昆山高新区、花桥经济开发区、旅游度假区党工委

和管委会，各镇党委和政府，各城市管理党工委、办事处，市各

部委办局、各人民团体、各直属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

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根据低风险地区统筹发展要求，加快

推进企业复工复产，全面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解放思想抓落实 

1. 统一思想认识。我市已列入江苏省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

区，当前正处在疫情防控积极向好态势继续拓展、企业复工复产

加快推进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复苏的关键时刻。各地在做好疫情

防控工作的同时，要把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作为当务之急，努力

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、把落下的任务补起来、把发展的节奏拉上

来，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奠定坚实基础。 

2. 加强工作统筹。各地要切实加强对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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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领导，主要领导亲自部署、亲自谋划，调整充实复工复产

专班力量，及时做好辖区内各类企业复工达产指导工作，第一

时间解决各类问题，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。 

3. 积极宣贯政策。各地要严格执行上级对复工复产的最新

要求，广泛宣传昆防指〔2020〕19 号通知精神，统一政策解读

口径，确保广大企业和基层干部群众了解政策、吃透精神、对

照落实，防止出现层层加码等现象。 

二、全面加快企业复工达产 

4. 推动各类企业全面复工。落实复工复产负面清单制度。

除昆防指〔2020〕19 号通知中明确的暂不复业的负面清单外，

其他行业企业在严格落实防控措施的前提下，向属地提交相关材

料后，即可自主决定复工复产复市。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

服务，会同属地共同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复市工作，力争 3 月 20 日

前做到应复尽复。 

5. 推动规上企业达产满产。加强规上企业复工复产监测研

判，全面掌握企业产能恢复、人员到位、用电、订单等情况，专

人负责重点企业及产业链龙头企业复工达产工作，及时帮助解决

制约企业达产满产的突出问题，3 月 20 日前完成规上企业产能恢

复，稳定全市经济基本盘。 

三、加强企业用工保障 

6. 完善企业用工监测体系。各区镇要配齐专门人员力量，

全面排摸辖区内企业特别是重点企业的用工情况，每日统计分

析企业用工情况、重点企业返昆人员情况，为企业用工保障服



 

 3

务工作提供信息支撑和依据。 

7. 加快推动员工返岗上岗。各地要组织发动并支持企业积

极动员低风险地区（苏防控预防控制〔2020〕7 号报告中疫情防

控重点地区、关注地区以外区域）未返昆员工尽快返昆上岗。积

极采取“点对点、一站式”直达方式运送。对来自低风险地区已在

昆但尚未结束隔离观察的员工，体温正常的，可停止隔离、迅

速组织上岗；对来自中风险地区（疫情防控关注地区）的在昆

员工，符合条件且通过核酸检测的，即可上岗。 

8. 拓宽人力资源供给渠道。加快推进“20+20”合作计划，组

织企业赴疫情低风险地区开展招聘活动，促进人力资源机构与企

业开展结对联系，强化人力资源供给保障。对违规违法经营、哄

抬价格等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行为坚决依法予以打击。 

9. 保障企业员工居住出行。落实市域范围内的协同统筹机

制，对工作单位、居住地不在同一地区的人员，由企业所在地疫

情防控指挥部核发《昆山市复工复产企业返岗员工通行证》。各

区镇、城市管理办事处要督促社区（村）不得限制持通行证的人

员、承租符合“331”整治标准房屋且符合防疫标准的人员租赁住

房和出入居住小区。 

各社区（村）在做好封闭式管理的基础上，应灵活调整工作

模式，在早晚高峰时段可结合实际，通过力量优化，适当增加通

行出入口，提高核验通行效率，做到通行和管控两不误。 

10. 稳定企业和谐劳动关系。引导企业与职工同舟共济、共

克时艰，通过协商协调方式稳妥解决劳资纠纷，努力把问题矛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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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解在基层源头，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。 

四、优化企业复工达产服务 

11. 加快兑现企业扶持政策。擦亮“昆如意”营商服务品牌，

把“15 条政策”、“20 项服务举措”等惠企政策落细落实落到位，推

动政策资金提前兑付，依法依规减免企业社保、税收、用电、房

屋租金支出，千方百计降低融资成本，最大程度降低疫情造成的

影响。 

12. 持续开展企业精准服务。完善“1311”分级挂钩服务机制，

及时解决企业诉求，按规定时间完成问题办理，组织开展“回头

看”，做到件件有答复，形成工作闭环。 

五、强化工作责任落实 

13. 压实企业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坚决杜绝麻痹

大意、轻慢松懈、盲目乐观，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组织开展

员工岗前培训和安全教育，确保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平稳可控。 

14. 开展专项督查督导。各地既要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，

又要加快推动企业复工达产。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将对本通

知各项工作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导，对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、

敷衍应付、落实不力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将予以通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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